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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国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微电子”）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国微电子二

〇一三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

基准日，将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相应变更为

“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日前， 国微电子变更公司类型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到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６８４９４

名 称：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０１５

号国微研发大楼六层

Ａ

法定代表人姓名：叶劲松

注册资本：

４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销售各类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产品，及相

关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生产微处理器、存储

器、可编程逻辑器件、温控模块。

成立日期：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营业期限：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〇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居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备案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发布的 《关于发布通

过备案的居民健康卡部分生产单位及产品目录的通知》，公司全资子

公司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微电子”）成为首批获得居

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备案证书的企业，其两款芯片产品

ＴＨＤ２０Ｆ０６ＢＤ

芯

片、

ＴＨＤ８６

芯片也首批获得居民健康卡产品备案证书。

近日， 同方微电子收到了卫生部颁发的居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备

案证书，证书编号为

Ｃ２０１２Ｊ００１Ｘ００１

（签发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同时， 同方微电子的

ＴＨＤ２０Ｆ０６ＢＤ

芯片、

ＴＨＤ８６

芯片收到了卫生部颁发的居民健康卡产品备案证书， 证书编

号分别为

Ｃ２０１２ＪＡＸ００１

和

Ｃ２０１２ＪＡＸ００２

。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为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

６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物业”）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

元提供担保。

该担保事宜经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晒布路

２６

号

５

层

法定代表人：陈汉忠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字画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自有房屋出租；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鸿基物业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４３６９．６７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５９６．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４６４０．４２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鸿基物业拟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同意为该项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鸿基物业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贷款提供

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７４８５０

万元（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５．１６％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到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在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新增加了《关于选举苏子

孟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新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３２７

国道

５８

号公司总部大楼

１０９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０５

，

１１９

，

８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７９４４％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９１３

，

８８４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２４３９％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０１

人，代表股份

６３

，

２０５

，

９８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５０５％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苏子孟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９４

，

５８４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５５％

；

反对

１

，

６９１

，

３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５５％

；

弃权

８

，

８４３

，

６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９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２９１

，

９５１

，

１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５．６８％

；

反对

８

，

６４９

，

２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８４％

；

弃权

４

，

５１９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８％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２

、发行方式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３

、发行数量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４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６８８

，

１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４％

；

弃权

３

，

３６０

，

６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１９％

。

３．６

、发行股份限售期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５００

，

５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６６％

；

弃权

３

，

５４８

，

３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４７％

。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８

、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９

、决议有效期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３．１０

、上市地点

同意

５１

，

７８８

，

２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８７％

；

反对

９

，

４１２

，

９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５２％

；

弃权

３

，

６３５

，

９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６１％

。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２４０

，

２８２

，

７６０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５１

，

５８２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５６％

；

反对

３

，

７１０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７２％

；

弃权

９

，

５４４

，

２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７２％

。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２４０

，

２８２

，

７６０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

的议案》

同意

５１

，

６３６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６４％

；

反对

３

，

３４９

，

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１７％

；

弃权

９

，

８５０

，

９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１９％

。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２４０

，

２８２

，

７６０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５１

，

５８２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５６％

；

反对

３

，

１６７

，

３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８８％

；

弃权

１０

，

０８７

，

０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５６％

。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２４０

，

２８２

，

７６０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

５１

，

６３６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７９．６４％

；

反对

２

，

８７６

，

９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４４％

；

弃权

１０

，

３２３

，

４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５．９２％

。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２４０

，

２８２

，

７６０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８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同意

２９１

，

９６７

，

５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５．６９％

；

反对

２

，

６７０

，

２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８８％

；

弃权

１０

，

４８２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３．４３％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２９１

，

９５９

，

４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５．６９％

；

反对

２

，

８８７

，

７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４％

；

弃权

１０

，

２７２

，

６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３．３７％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兴业银行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同意

２９３

，

４１３

，

５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６．１６％

；

反对

１

，

０６７

，

６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５％

；

弃权

１０

，

６３８

，

７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３．４９％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２

、律师姓名：顾峰律师、项瑾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情况

（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通过，按《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上述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特别决议提示：

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三《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属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的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相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信函上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６５９８８８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６０

（

２

）投票简称：“茂硕投票”

（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

１

）投票时，应选择“买入”指令；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６０

；

（

２

）输入对应“委托价格”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二，依此类推（详见以下表一）。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

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一：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

元

）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详见

以下表二）；

表二：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如下：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有三项议案，如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方吉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６５９８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６５９８８８

联系邮箱：

ｊｉｂｉｎ．ｆａｎｇ＠ｍｏｓ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２

、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１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

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３ 《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

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

月

＿＿＿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咨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披露。

由于原通知中的会议室内部整修，无法使用。 公司决定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变

更如下：

原会议地址：北京西西友谊酒店会议中心（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１０９

号）”。

变更后会议地址：北京市华滨国际大酒店

Ａ

区

５

层名仕厅（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审议的议案及其他相关事宜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由于原通知中的会议室内部整修，无法使用。 公司决定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变

更如下：

原会议地址：北京西西友谊酒店会议中心（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１０９

号）”。

变更后会议地址：北京市华滨国际大酒店

Ａ

区

５

层名仕厅（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咨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披露，现将有关情况提示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４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华滨国际大酒店

Ａ

区

５

层名仕厅（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

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到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旅游大厦

４

楼

邮编：

５２１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传真：

０７６８－２２９７６１３

联系人：潘广洲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２

；投票简称：金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

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一

《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

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

２

、会议费用：会议时间半天，与会人员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作为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议案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议案

》

二

、

三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西河曲电厂二期

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同意核准山西河曲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设

２

台

６０

万千瓦国产超临界空冷燃煤发电机组。

二、项目单位为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晋能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组

建的项目公司，分别按

６０％

、

３０％

和

１０％

比例出资。

三、项目建设地点为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文笔镇。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北京华滨国际大酒店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１２

名，其中董事王冲先生、谷俊和先生和李永先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董事

会，共有

９

名董事参加现场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胜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和副总经理人数设置等条款进行修

改。

董事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对《总经理工作细则》进

行了补充和修改。

董事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公司总经理现提名王志田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立春先

生任副总经理，包建军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长友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见附件）

董事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露天煤业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及签订《资产收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拟向公司股东蒙东能源购买资产。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

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购买资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刘明胜先生、刘毅勇先

生、孙艳军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公告》。

有表决权董事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增补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增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公司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刘明胜先生、刘毅勇先生、孙艳军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增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补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有表决权董事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

简 历

王志田先生，

１９６９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电修

配厂总工程师、设备物资公司总工程师、质量信息部经理、机电管理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锡林郭

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矿业分公司总经理、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志田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王立春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电投霍煤集团矿建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内

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立春先生最近五年未

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包建军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露天

煤矿生产技术部经理，公司安全生产部副经理、经理，公司南露天煤矿矿长兼党委书记。 包建军先生最近

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徐长友先生，

１９７２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物

资公司总工程师、机电修配厂总工程师、质量信息部副经理（主持工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司招标中

心副主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司物资与采购部副主任。 徐长友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

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审议情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刘明胜先生、刘毅勇先生、孙艳军先生为公司关联董事，六位关联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

（二）拟增补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细分

关联人 增补金额 已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煤炭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７．７４ ０

煤炭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７．３３ ０

合计

１，４９５．０７ ０

（三）

２０１２

年前述关联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１４９５．０７

万元，公司本年度已发生同类交易

４７６

，

１８０．５９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及

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下述交易方为中电投或受其直接控制，与公司形成关联交

易。

１．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法定代表人：牛国君，注册资本：

３４９０２．６７

万元，注

册地址：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

８６８

号，主要经营业务：热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生产经营电

力、热力及相关产品。 总资产

１５８

，

６７６．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２０２．５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５７

，

３５３．８４

万元，净利

润

－２２

，

４５６．８０

万元。

２．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法定代表人：杨胜波，注册资本：

５３

，

６６６

万元，注册

地址：八道江区光明街

１

号（开发区），主要经营业务：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电厂。 总资产

２３

，

８８４

万元，净资

产

－２５

，

９５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６２

，

３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４

，

８４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中煤炭交易合同已签署完毕，合同主要条款：按交易惯例，合同签订后即生效，合同有

效期和履行期限为一年。

合同定价原则： 除重点合同煤价格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定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重点合同煤价格最高可上调

５％

的指导意见执行外；其它煤炭交易按热值计价，执行市场价格，露天煤业煤炭价格与周边市场价格基

本持平，通过市场调研方式获取，采用同一站台、同一质量、同一价格，不低于无关联第三方的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交易双方以煤炭实际热值结算，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交易双方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此次增补是由于交易对方开具发

票的结算单位发生变更导致，未对公司实际交易数量产生影响。 交易仍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公

司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煤炭销售当月发煤次月结算，其交易性质未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向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提交的 《关于增补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进行了核

实，认为公司发生的增补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此次增补是由于交易对方变更了结

算单位导致，未对公司实际交易数量产生影响。 交易仍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该关联

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煤业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拥有的部分资产。 公司

持有煤业公司

９８％

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蒙东能源持有本公司

６９．４％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露天煤业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

淖尔煤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及签订

＜

资产收购协议

＞

的议案》，公司共有

１２

名董事，

９

名参加了会议，在对上

述议案的表决中，

３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参与表决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前

本公司就此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提交的相关审议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的《资产评

估报告》已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备案。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河大街西段

２０８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明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叁亿圆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煤炭、电力、铝业、铁路、煤化工、水库开发、投资等。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为始建于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霍林河矿务局，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变更为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变更为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变更为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蒙东能源于

２０１１

年度总收入为

２

，

６０８

，

５１９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４１

，

２９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蒙东能源的总资产为

７

，

２５８

，

０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４２７

，

４４２

万元。

２

、关联方股权结构

蒙东能源现持有本公司

６９．４％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蒙东能源的部分资产，该部分资产位于扎哈淖尔区，目前由煤业公司租赁使

用。 本次购买的资产主要是煤业公司煤炭生产经营所必须的。 此次收购的主要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和机器

设备。

拟购买的资产上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未涉及标的资产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经有权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

估净值人民币

３３

，

０７０．４５

万元，作为本次资产收购的交易基准价格。

四、关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在成本法下，委托评估的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３１

，

３７４．８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３

，

０７０．４５

万元。 以上资产评估结果已完成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的备案手续。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合同双方名称：

转让方：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２

、标的资产：蒙东能源部分资产

３

、转让价格：按照标的资产经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３

，

０７０．４５

万元为基准，确定标的资产

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３

，

０７０．４５

万元，最终收购价格根据标的资产截止交割日的账面资产净值与截止评估

基准日的账面资产净值的差额进行调整。 前述评估结果及转让价款已经履行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程序，

已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４

、资金来源：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完成该项收购。

５

、支付方式：扎哈淖尔煤业公司在本协议生效

３０

日之内完成资产交割并支付全部收价款。

六、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够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加快扎哈淖尔露天矿的建设，提高扎哈淖尔露天矿的资产完整

性，此次收购后与公司不会产生同业竞争，该项资产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

独立董事的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减少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加快扎哈淖尔露天矿的建设，符合

公司的发展战略。

２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经有权部门

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净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３

、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应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上述收购资产事宜，此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本公司拟与蒙东能源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

３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２

号）；

４

、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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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３

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周四）下午

２

：

３０

至

３

：

３０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迎宾馆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是合法的、完备的，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专项意见，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公

告。

２．

露天煤业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及签订《资产收购协议》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方式登

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周一）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证法部

（四）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２８

投票简称：露煤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表示对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

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露天煤业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及签

订

《

资产收购协议

》

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入表决统计。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的半日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２．

如果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后登录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哲里木大街中段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法部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５－２３５８２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４７５－２３５０５７９

邮政编码：

０２９２００

联系人：温泉、李灵均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出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审议

《

露天煤业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购买资

产及签订

＜

资产收购协议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